
附件 5

深圳市 2022 年大鹏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表

单位：万元

总收入 总支出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第一次预算

调整增减额

调整后

预算数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第一次预算

调整增减额

调整后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 2,165 570 2,735 一、政府性基金支出 27,380 79,570 106,950

（一）港口建设费收入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20 20 （四）城乡社区支出 19,968 15,180 35,148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五）农林水支出

（六）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145 570 2,715 （八）其他支出 3,834 63,820 67,654



总收入 总支出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第一次预算

调整增减额

调整后

预算数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第一次预算

调整增减额

调整后

预算数

（九）债务付息支出 3,573 544 4,117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 26 31

二、转移性收入 141,893 79,000 220,893 二、转移性支出 116,678 0 116,678

（一）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00,421 100,421 （一）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二）上年结余收入 35,272 35,272 （二）调出资金 86,000 86,000

（三）调入资金 （三）年终结余 30,678 30,678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五）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6,200 79,000 85,200 （五）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收入总计 144,058 79,570 223,628 支出总计 144,058 79,570 223,628


